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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网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诚信仍然是人们进行活动的基本

行为准则，作弊是一种违背诚信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如果社

会舆论环境形成了一个反作弊的强大氛围，人们就会自觉抵

制作弊行为。反之，人们就会认为作弊情有可原，为作弊说

情。治理作弊，同样需要依靠道德的力量。应当在日常教育

中，增强考生的诚信观念。但是，由于道德手段的非强制性

，法律手段仍然是解决考试作弊问题的最终手段。 对情节较

轻的作弊，只是一种违反考场纪律的行为，不能认定为违法

或犯罪，就像普通的盗窃十块八块钱并不能被判刑一样。如

小学生在普通的期中考试中作弊，就追究他的刑事责任，这

显然是不妥的。而情节较重一点的，可以构成行政违法行为

。对此，可以予以一定的行政处分，如该门考试以零分计算

或者取消考试资格，再严厉的是取消一定期限甚至终生禁考

。教育部在2004年7月4日发出的关于制止违纪舞弊的通知中

，规定对雇人替考者和“枪手”，都要给予退学或取消学籍

的处分，若系在职人员，也要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 当然，

情节严重的作弊是可能构成犯罪的。决定某一种行为是不是

构成犯罪，最主要的就要看它的社会危害性。作弊盗窃分数

，就可能使原本可能通过考试的人由于“鸠占雀巢”而失去

机会，这种对个人造成的损害有时是非常巨大的，危害性远

比盗窃几千块钱更严重。作弊反而通过考试，对认真学习的

学生是不公平的，客观上也百考试题收集整理使得其他学生



所取得的成绩贬值，为什么一些文凭现在不值钱了，就是因

为考试作弊太严重，通过太容易了。更何况作弊不仅是对社

会诚信的巨大破坏，加剧社会的信用危机。如果每年高考都

不断爆出作弊丑闻，则高考制度的信誉必将得不到保证，最

终受损害的是广大学生。而发生在高考中的有组织的团伙作

弊，后果则更为严重，可能造成一定范围或地区的重考，这

种破坏考场秩序的行为如果不用刑法调整，就不能体现犯罪

行为与刑事责任的相适应。所以，应当对专职代考、组织多

人作弊等行为追究刑事责任。法无明文不为罪，应当在立法

中规定作弊是一种犯罪行为。 当一种社会现象的危害性足够

大的时候，就需要司法介入，比如足球黑哨就是这样。但由

于没有统一的法律规定，各学校自行其事，对同样的作弊，

各家处罚不同。如中国传媒大学规定只要学生作弊，校方就

会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而根据教育部的《普通高等学校学

生管理规定》，凡作弊者，该课程成绩以零分计，除确实有

悔改表现的不准正常补考，并没有规定退学、开除一类的处

分。而有的高校则有禁考、零分、取消学位、不准毕业等不

同的规定。所以，如果国家不以立法的形式作出规定，处理

作弊问题上的无序状态必然会继续下去。 制定一部专门的《

考试法》是将考试制度纳入法制化的必然选择。在《考试法

》中，应当明确专门的考试管理机构，还要规定哪些行为属

于作弊，对作弊行为的认定程序、以及对作弊的处理、违反

《考试法》的法律责任等，改变以往作弊都是监考人员单方

说了算的情况，并且对认定作弊的，应当允许考生进行申辩

，这些内容均应通过《考试法》加以规定。有了法律的约束

，考场的天空才会更宁静。"#F2F7FB"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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